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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北京拓美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美传媒”或“公司”）以定向

发行的方式发行 1,875,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35,475,000 股。 

（二）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4 元/股。根据拓美传媒 2016 年 4 月 10 日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http://www.neeq.com.cn）公告的公司年度报告，截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06,959,741.43 元，归属于公

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3.18 元。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财务和业务状况、发展前

景及成长性、静态及动态市盈率、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等因素，并与投资者进行

充分沟通后最终确定。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全国股转公司发布的《股票发行业务细则》第八条的规定，挂牌公司

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优先认

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与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在发行股票时，公司在册股东可以参加对新增

股份的认购，但不享有对发行股份的优先认购权。”因此，本次定向发行中，

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四）本次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 1 名，为浙江新三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方际八号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简称“方际八号”）。方际八号以 4500 万元人民币认购 1,8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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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普通股。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浙江新三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方际八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于 2017年 5月 25日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备

案。其基金管理人浙江新三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5 日完成私募

基金管理人备案。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关于投资者适

当性的规定。 

3、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1）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浙江新三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方际八号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发行对象与公司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浙江新三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方际八号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与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余静涛，直接持有公司 1,335.6

万股股份，占公司 39.75%的股份。本次发行后，余静涛仍直接持有公司 1,335.6

万股股份，占公司 37.65%的股份，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均为余静涛，未发生变

化。 

（七）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发行前截至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11 月 30 日，公司股东为 19 人，本次

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为 20 人，未超过 200 人，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可以豁免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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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申请核准。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

况 

1、本次发行前，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余静涛 13,356,000 39.75 11,025,000

2 陶鑫 5,400,000 16.07 5,400,000

3 魏航 5,400,000 16.07 5,400,000

4 周倓 2,999,000  8.93 0

5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

市专用证券账户 
1,895,000  5.64 0

6 
新疆红山优选投资基金企

业（有限合伙） 1,672,000  4.98 0

7 
上海狄普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立正新

三板一号投资基金 
964,000  2.87 960,000

8 
金元顺安基金－广发证券

－吉富1号广发金元顺安

资产管理计划 
542,000 1.61 0

9 
东莞证券－招商银行－旗

峰新三板共赢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 
390,000 1.16 390,000

10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364,000 1.08 0

合计 32,982,000 98.16 23,175,000

2、本次发行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余静涛 13,356,000 37.65 11,025,000

2 陶鑫 5,400,000
15.22 

5,400,000

3 魏航 5,400,000 15.22 5,400,000

4 周倓 2,999,000 8.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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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

专用证券账户 1,895,000
5.34 

0

6 
浙江新三板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方际八号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 
1,875,000

5.29 
1,875,000

7 
新疆红山优选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1,672,000  4.98 0

8 
上海狄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立正新三板

一号投资基金 
964,000

2.72 
960,000

9 
金元顺安基金－广发证券－

吉富1号广发金元顺安资产

管理计划 
542,000

1.53 
0

10 
东莞证券－招商银行－旗峰

新三板共赢1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 
390,000

1.10 
390,000

合计 33,185,000 97.23 25,050,000

（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

司控制权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股票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331,000 6.94 2,331,000 6.57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0 0 0 0

3、核心员工 0 0 0 0

其他 7,794,000 23.20 7,794,000 21.97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10,125,000 30.13 10,125,000 
28.54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1,025,000 32.81 11,025,000 31.08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10,800,000 32.14 10,800,000 30.44 

3、核心员工 0 0 0 0

4、其他 1,650,000 4.91 3,525,000 9.94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3,475,000 69.87 25,350,000 7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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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3,600,000 100.00 35,475,000 100.00

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截至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前

股东为 19 名，其中包括境内自然人股东 10 名、境内单位股东 9 名；公司本次

股票发行后股东为 20 名，其中包括个人股东 10 名、境内单位股东 10 名。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 45,000,000.00 元。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

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所提升，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资

金实力增强。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互联网营销推广相关服务。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余静涛，直接持有公司 1,335.6

万股股份，占公司 39.75%的股份。本次发行后，余静涛仍直接持有公司 1,335.6

万股股份，占公司 37.65%的股份。因此，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

更。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任职 持股方式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余静涛 董事长、总经理 直接持股 13,356,000 39.75 13,356,000 37.65

2 魏航 董事、副总经理、

董秘 
直接持股 5,400,000 16.07 5,400,000 15.22

3 于晓舟 董事、副总经理 无 0 0 0 0

4 汪浩 董事 无 0 0 0 0

5 郭林 董事 无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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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晓勇 监事会主席、职

工代表监事 无 0 0 0 0

7 李彤 监事 无 0 0 0 0

8 宋红 监事 无 0 0 0 0

9 杨俊 常务副总经理 无 0 0 0 0

10 王建业 副总经理 无 0 0 0 0

11 纪双霞 财务总监 无 0 0 0 0

合计 18,756,000 55.82 18,756,000 52.87

（三）发行前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 

以 2016 年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数据为基础，本次新增 1,875,000 股，按照增

资完成后总股本摊薄测算，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变化如下： 

项 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每股收益 0.74 1.22 1.16

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67.84 47.57 37.7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股） 
-1.71 -0.38 -0.36

资产总额 （元） 107,970,417.47 193,171,452.08 238,171,452.08 

负债总额 （元） 42,113,090.57 86,210,845.52 86,210,845.52

归属于申请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65,857,326.90 106,959,741.43 151,959,741.4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每股净资产

（元） 
12.54 3.18 4.28

资产负债率（%） 39.00 44.63 36.20

流动比率 2.52 1.88 2.40

注：本次股票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的估算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6 年度公司经审计的

财务报表数据为基础。以上计算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计算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货币资金将增加 4,500.00 万元，定增前资产负债率

为 44.63%、流动比率为 1.88 倍，定增后资产负债率下降至 36.20%、流动比率

提高至 2.40 倍，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和长期偿债能力都得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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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其中有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 1,875,000 股，本次股票发行后新增股份自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中心登记之日起限售 6 个月。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1、拓美传媒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符合豁免向中国

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2、拓美传媒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各项规则、制度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建

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股东合法权利；

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况等均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违反《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3、股票发行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

则（试行）》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已发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经核查，拓美传媒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以为，不存

在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依法采取监

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4、拓美传媒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5、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发行

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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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次股票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公正、公平，合法有效。 

7、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8、主办券商关于是否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意见。 

本次认购对象为外部机构投资者，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合理地反映了公司

的公允价值，本次股票发行均不属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股份支

付》所规定的四种情形，因此本次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9、主办券商关于股票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存在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及其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的说明 

公司现有股东中共存在 9 名单位股东，其中 6 名属于私募基金、基金专户

或证券公司私募产品，依法办理了备案登记，另外 3 名不属于私募基金或基金

产品，不需要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浙江新三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方际八号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浙江新三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其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浙江新三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备案，备案时间 2015 年 6 月 5 日，登记编号为 P1015009。 

浙江新三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方际八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于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备案时间 2017 年 5 月 25 日，基金编码为 SS7645。 

10、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管理及信息披露符合《问题解答（三）》的要

求。 

11、公司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12、公司最近两年不存在资金占用事项。 

13、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签订对赌协议的意见。 

14、主办券商应当发表的其他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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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没有参与本次认购。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发行对象不属于持股平台。 

公司及相关主体(包括拓美传媒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及

发行对象，不属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中涉及的失信联合

惩戒对象。 

本次认购不存在做市库存股，认购对象不存在主办券商的做市库存股。主

办券商根据《做市商做市业务管理规定（试行）》的规定，规范执行相关业务

隔离制度。 

五、 律师事务所关于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2017年6月9日，北京市安杰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北京拓美文化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拓美传媒本次股票发行过程、

结果及发行对象合法合规。结论性意见如下： 

    （一）拓美传媒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符合《监管

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向发行的条件。 

（二）本次发行对象方际八号是浙江新三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

企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非上市公众公司发行股票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且发行对象不存在《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问答

—定向发行（二）》规定的持股平台情形，亦不存在第三方代为持有股份的情

形或其他股权代持安排。 

（三）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发行认购对象的股票认购款

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均已缴纳，发行人的本

次股票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四）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

示，内容真实有效，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对发行

人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拓美传媒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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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合规，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符合《挂

牌公司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的监管规定。 

（五）本次发行中，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本次发行对现有股东优先认购权的安排合法合规。 

（六）本次发行认购合同不涉及估值调整、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

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七）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方际八号已经依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等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 

公司现有股东中共存在9名单位股东，其中6名属于私募基金、基金专户或

证券公司私募产品，依法办理了备案登记，另外3名不属于私募基金或基金产

品，不需要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八)公司本次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其他类似

安排，股权明晰，亦不存在被质押、冻结或任何其他可能引致权属纠纷的情形。 

（九）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持股平台。 

（十）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 

（十一）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签订对赌协议的意见。 

（十二）发行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及发行对象未

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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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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